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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主席： 
 

就傳媒報導馬灣主題公園及其「挪亞方舟」博覽會遭發展商一再拖延一事（見

附件報導），令公眾多年來少了一個富大自然氣色及富宗教特色的旅遊及消閒景點，以

及相關公眾設施，政府付出資助建築費興建馬灣主題公園未能如期兌現之餘，政府亦未

有按契約採取適當行動跟進，因此，本人謹請   主席可盡快安排於發展事務委會上作

出討論，並請政府回答隨附的問題。謹此致謝。 

順祝 

工作愉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 

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附件：am730 2008 年 4 月 15,18 日報導、壹週刊 2005 年 10 月 6 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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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灣主題公園」進展情況的跟進問題：- 
 
1. 1997 年時，政府是以甚麼形式或協議，批出馬灣主題公園及珀美麗灣住宅項目予新

鴻基地產有限公司（ “新地”），當中對新地興建住宅項目及馬灣主題公園有甚麼規

定要求，例如各個項目的發展時間表、住宅項目的地盤面積、地積比、可建總面積

及單位，以及馬灣主題公園的總面積、分期發展內容、興建及管理模式等？政府為

何不採用公開投標形式處理有關計劃？以換地形式批出發展項目的公眾諮詢程序

為何？ 
2. 馬灣主題公園第一期發展包括哪些設施？哪些部分已落成？哪些部分仍未落成？

就已落成的設施，開放時間為何？公眾可如何使用？是否免費？就未落成的設施，

現時的施工情況為何？預計何時落成？如新地繼續拖延落成時間，政府將如何處

理？  
3. 馬灣主題公園第二期發展計劃為何？協議或地契條款內有否規定，包括何時向政府

提交具體方案建議、何時落成？ 
4. 就有關計劃，政府把哪些及多大的政府官地與新地交換了哪些及多少土地（請提供

圖則說明）？在整個項目上，政府收取了多少補地價？在計算補地價時，政府少收

了多少？當中是否少收 8 億元作為資助馬灣主題公園的建築費？為何 8 億元？政府

當時預計馬灣主題公園的建築費第一期及第二期分別需要多少？其餘少收補地價

的原因為何？除了興建主題公園外，新地還要為政府提供哪些公眾設施？ 
5. 協議或地契條款有否訂明馬灣主題公園的興建及營運由新地負責，有否就公布營運

主題公園的收支帳目訂定條款？有否分期落成日期及罰則？有否要求新地為興建

馬灣主題公園訂定履約保證（performance bond）或其他類形的保證？如有，詳情

為何？如沒有，原因為何？協議或契約內有否訂明如新地未能履行規定，政府可怎

麼做？如新地拖延興建馬灣主題公園，政府可否控告新地違約，索取賠償或要求法

庭頒令新地須於指定期限完成有關項目？如營運主題公園出現盈餘或虧損時，協議

或地契條款有何安排？ 
6. 就監管馬灣主題公園的發展，地政總署過去曾多少次批准新地延期興建？詳情為

何？新地提出延期理由為何？地政總署批准延期理由為何？根據協議條款，如新地

未能如期興建馬灣主題公園，政府是否可自行興建，並要求新地支付有關建築費

用？政府為何不這樣做？大自然公園部分於 2007 年落成，與新地原地向政府提出

的計劃有何分別？ 
7. 就管理馬灣主題公園事宜，包括開放時間、休館時間、場館收費等，區議會及公眾

可如何參與？是否由新地全權訂定涉及馬灣主題公園的管理規則，有關規則是否需

要提交立法會審議？如否，政府或公眾可如何參與訂定有關規則？ 
8. 珀麗灣住宅項目的地契有否訂明發展商或業主須為政府及公眾提供甚麼設施，如

有，請提供詳細內容？地契內有否訂明罰則，處理發展商或業主未能履行協議要求

提供的政府或公眾設施的情況？如有，條款為何？有關條款或資料有否於出售珀麗

灣的銷售說明書中列出？（請提供珀麗灣最近一期開售的售樓書） 
9. 就類似以換地協議形式批出發展項目，當中涉及為政府提供公眾設施的情況，自

1997 年以來，共有多少個？請詳細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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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示關鍵字 

請審計署計數  
一直以來，我和大部分香港人一樣，都以為珀麗灣和尚在興建中的馬灣公園，絕大部分

土地都是新鴻基地產收購得來的農地。但事實並非如此。  

經過連日追問，地政總署終於明確回覆我的疑問：馬灣公園是官地；珀麗灣所在總面積

接近 114 萬平方呎土地，亦是官地。後者政府並沒有公開競投，就批予新地興建珀麗灣。

地政總署解釋，新地當時是以其在馬灣的 85 萬平方呎私人土地，換取珀麗灣接近 114

萬平方呎官地。  

85 萬平方呎換 114 萬平方呎，新地表面已賺多 33%。而新地擁有的是農地，但珀麗灣

官地卻是屋地，價錢差得遠。加上新地土地分散在馬灣不同地段，與珀麗灣一幅大地價

值不能相提並論。政府為何厚待新地？小市民也可以採用新地模式要求政府換地嗎？以

深水舊樓一個單位，換同屬西九龍的凱旋門兩個相連海景單位？天方夜譚。  

如果說數碼港是官商勾結的範例，珀麗灣似乎尤有過之。李生的數碼港起碼建成，而且

賺錢要與政府分帳；但珀麗灣的馬灣公園影兒未見，政府１０年前卻已為興建公園付出

８億元。這筆糊塗帳有勞審計署為市民計一計。  

（本文作者是商台黃昏節目「左右大局」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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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方舟公園 

  
97 年前，新鴻基提出要在馬灣興建一個取材自聖經挪亞方舟的主題公園。這個主題公

園，過去一直被宣傳為新鴻基出錢出力回饋社會之作，但最近才發覺，原來我和好多香

港人一直誤會了。  

挪亞方舟主題公園不單不是新鴻基榮神益人之作，事實剛剛相反，新鴻基才是貨真價實

的受益人。  

原來，當年新鴻基以挪亞方舟主題公園構思，成功爭取在未經競投下獲政府在馬灣撥地

發展。結果新鴻基在馬灣的樓盤珀麗灣推出一期又一期，已經先後出售５期，套現逾百

億，但挪亞方舟主題公園影兒未見。  



似曾相識？可不就是翻版數碼港！一個借高科技搞地產，一個就借主題公園搞地產。 

更過份的是，97 年補地價，政府少收新鴻基８億元津貼興建主題公園。這些都是納稅

人的錢。但新鴻基最初說主題公園可望 04 年建成，其後延期至 06 年，再延期至 08 年。

現在 08 年 4 月，仍未建成。  

自 97 年計，如果將政府少收的８億放在銀行，已經滾存至 10 億多；如果以任總外基

金投資成績計，更滾存至逾 17 億。  

這筆數納稅人與新鴻基怎計數呢？  

（本文作者是商台黃昏節目「左右大局」主持人） 

 

壹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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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灣公園變翻版數碼港  

籌劃近十年的馬灣主題公園終於在上週亮相，發展商公開了第一期設施的設計圖，包括

按聖經記載興建的「挪亞方舟」、保留原始風貌的「大自然公園」及東南亞首個民用「太

陽館」。這個組合，看似吸引，但其實馬灣公園第一期工程尚有另外四項設施，只是興

建無期。  

馬灣公園是政府將大嶼山發展成旅遊區的其中一部分，當年為了興建這公園，免去發展

商八億元地價。簽訂有關協議前，發展商力銷發展這個公園的鴻圖大計，又說要起電影

城，但○一年正式訂出發展藍圖時，卻變了以大自然及馬灣歷史為主題的公園，當時所

講的十二項設施更只剩下三項。  

規模愈縮愈細，但八億地價無回頭，跟當年政府發展數碼港一樣，付出土地兼要投資，

但最後獲利最多的仍是發展商。  

上週三，新鴻基地產（下稱新地）終向外公布馬灣主題公園的設計圖，首期設施包括「大

自然公園」、「挪亞方舟」及「太陽館」。除了重點推銷「挪亞方舟」是世界首隻按聖

經記載建造原大實物外，「太陽館」亦是全東南亞首個民用的同類設施，當中的太陽望

遠鏡更可把太陽放大一千倍。  

新地公布的馬灣公園看似規模壯觀，但事實上，整個馬灣公園的設施應該更多元化。根

據新地的規劃，公園首期的展館還有配合生態主題的「蝴蝶館」、「陶瓷館」、「消防

博物館」，以及展示馬灣歷史的「文化博物館」，但新地上週介紹馬灣公園時卻對以上

設施隻字不提。  

新地發言人回覆本刊時沒有正面回應為何沒有了這些設施，只說參考國際發展主題公園



的做法，先發展佔地七成半的設施，再因應巿場反應，考慮增建設施。換言之，這些設

施仍未有動工日期，馬灣公園明年落成時的規模將會縮水。  

貨不對辦  

馬灣主題公園並非一般私人發展工程，當中涉及八億公帑的建築費。九七年六月，政府

與新地達成協議，將馬灣發展成綜合住宅區，除興建住宅外，新地亦須發展馬灣主題公

園，及島上基建，如道路、排水道、小學及警署等，另外亦要調遷島上的原居民，故當

時政府免了新地二十億地價，當中八億便是馬灣公園的興建費。整個計劃新地只補了三

十七億一千萬元的地價，以三百七十萬平方呎的樓面面積計算，平均每平方呎只為一千

元，較當時巿場預期的少了二成三。  

政府與新地簽訂協議，雖讓新地自行設計馬灣公園，但當時新地的計劃與現在的「製成

品」，卻是天壤之別。  

九七年二月，新地正與政府商討馬灣發展計劃，當時已不斷力銷主題公園的鴻圖大計，

新地地產發展部經理李森更向外透露，與嘉禾娛樂簽訂了意向書，合作在馬灣設立香港

首個以電影為主題的公園，但其後卻不了了之。  

及至○一年，主題公園的詳細設計首次出籠，當中設有十二個主題地帶，新地更多次聯

同合作團體對外介紹公園，除重點推介「挪亞方舟」外，更透露與防止虐待兒童會合作

興建「兒童歷險樂園」，推廣兒童安全意識；其後又與城市大學合作，籌建耗資達一億

元的「水研科技館」。但○三年，新地大規模修訂主題公園設施，十二個主題地帶變了

七個展館。  

合作團體不滿  

多個曾與新地接洽的團體向本刊透露，在過去兩年多，新地已沒有再與他們討論合作細

節。防止虐待兒童會主席雷張慎佳表示，該會當年曾動用數十萬經費，為主題公園進行

研究，但新地在○三年後，便沒再交代公園的工程進度，派出的代表更換完一批又一批，

令她無從查詢。  

另一名曾參與洽談的團體負責人亦無奈說：「當年已經傾到好仔細，更交了兩份報告書

俾發展商，但對方的誠意就越來越少，初時話新地可以包晒、乜都得，又話我哋只需幫

手管理，但後來開始想我哋出錢，仲要求我哋俾管理費。坦白講，同新地合作的組織都

唔係大，到時靠賣紀念品及少少入場費一定入不敷支，我哋表達完困難，新地就冇再主

動搵我哋。」  

對於多次修訂公園的設計，新地發言人歸咎迪士尼樂園。發言人稱，九九年獲悉香港落

實興建迪士尼樂園，故要在○○年重新構思公園的發展方向並修改發展藍圖，但其實馬

灣主題公園最初的發展概念，是透過遊戲向小朋友灌輸書本以外的知識，與迪士尼樂園

根本不盡相同。  



「佢哋○一年底拎個設計上城規會 present，當時迪士尼的設計都出晒啦，當時佢哋仲走

出來話唔會同迪士尼有競爭，因為會早過人落成，又話大家重點不同，但點解現時又話

因為迪士尼而要改設計？」當年有份就公園提供意見的團體代表不滿地質疑。  

不守承諾  

馬灣島上，未能為新地套現的建設至今仍未完工，但已落成並為新地套現最少一百一十

億元的珀麗灣，其實所受的「待遇」亦不見得很好。  

珀麗灣一期的業主曾先生表示，屋苑其中一個會所仍未取得滿意紙，即法定業權仍未能

轉給小業主，將來小業主賣樓時隨時遇到麻煩。他指出新地最先承諾負責該會所的營運

開支至取得滿意紙，但後來卻透過轉用同意書，將責任轉給業主委員會，結果營運開支

要業主會承擔。  

此外，位於珀麗灣旁的東灣，新地承諾，重鋪整個東灣及重建沙灘的更衣室及小食亭。

可惜樓梯最後不見了，居民要兜大圈才能前往沙灘，而沙灘更要在政府多番施壓後，新

地才願意動工重鋪，但就拒絕粉飾沙灘的設施。  

簡化公園規模  

事實上，○三年馬灣公園的規劃，除少了五個設施外，轉變最大的是新地傾向保存島上

大部分樹林的原始風貌，並劃為「大自然公園」的一部分，只增加少量設施及種植六個

特色花園，難怪可在明年六月中如期落成。  

週日，本刊到馬灣視察主題公園工程進度，「大自然公園」果然保留大自然風貌，沒有

任何工程，只是某些樹木掛上了編號牌，而「太陽館」仍是平地一塊；進展最多的是「挪

亞方舟」，打了地基。  

新地政府各說各  

新地表示，馬灣公園遲遲未能完工，包括三個主要原因，政府遲遲未批出地契、交通安

排及緊急通道刊憲。發言人表示，交通安排上，最主要希望政府批准旅遊巴可自由出入

馬灣，雖然馬灣開始發展時，便以水路交通為主、島上車輛不多作賣點，但發言人說，

這方面與政府的商討進度良好，反而批出地契問題仍未解決。但就有關問題，政府卻對

本刊說，現階段無需向發展商批發地契，待有關工程完工後，才會批發地契。  

此外，根據新地與政府的協議，馬灣公園第一期工程須於明年六月十七日完工，但新地

卻表示只有「大自然公園」一項能準時完工，其他的全部要明年底前落成，發言人還說︰

「政府知道的，我們差不多每星期都開會。」但政府卻說未收到延遲完工的申請。  

至於逾期罰則，政府表示，可向發展商收回用剩的建築費及利息，但新地卻說不知道有

這罰則。  



馬灣主題公園首期不單止未能如期完工，規模還愈縮愈細，但八億工程費卻未減，但一

同發展的私人屋苑珀麗灣已為新地套現六十億，正出售的第三期，亦預計可套現五十億

元。儼如數碼港一樣，當年政府付出了土地，再投資七十八億元，預期不少跨國科技公

司會踴躍進駐，但數碼港出租率至今只是五成，而電盈已從貝沙灣住宅項目中獲取了十

四億一千七百萬元利潤。 

 


